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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 

正 式 紀 錄 

第九十七號 

第二百H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四日星期 

主席：Sir Alexander CADOGAN (英聯王國） 

出席者：下列各阈代表：澳大利—亞、比利 

時、巴西、中國.、哥侖比JSÎ、法蘭西、波,、敍利 

•S、蘇維埃社^主褰共和國聯盟、英聯王國、美 

利堅合衆國。 

三 A六 .臨時議程（文件 S ' 

Agenda ; 211) 

̃ ' . 通過 ,程 0 

二.印度尼西亞間題 

(a )̶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二日駐巴達 

維？&領事委S會臨時報吿書 

( 文件 S / 5 7 3 ) 。 i 

(6 )̶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澳大利 
亞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文件S/569) 。2 

三八七. 通過議程 

瀵程通過。 

三八八. 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亜問題 

印度代表 - 〗化 P i U a i .，荷蘭代表 v a n 

Kleffens;菲律賓代表Ge隱I Romnlo;印度尼西 

亞共和國代表 J / r . Pala,應主席之請，就理事 

會席位。 

主席:在未恢復討論印度西尼亜問題之 

m,我認爲應該請理事會注意另外一個文件， 

這個文件議事日程內沒有提到，但是巳綏分送 

1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九十 
—號。 

2 i l上,第九十三號。 

3報吿書及美國代表爲檢附報吿書致祕書長 

函,全文如下： 

—九四七年十月十三日美國代表致聯合國 

秘書長函 

文件S/581 —九四七年十月十三日 

〔原件：英文〕 

美國駐聯合國代表謹向聯合國铋書長致 

意，請其將本函所附根據安全理事會一九四七 

年八月二十五日決譏案設立之達維亞領事 

委員會窀文,轉 i t安全理事會主席。 

一次會議 

二午後三時在糾約成功湖舉行 

理事^各位瑰事；那便是文件s/ssu 3是駐印度 

尼西的颌事委 1 4 ^全部裉吿的一個摘要。 

~又該領事委員*爲便利敏拉起兄，利用美 

國阈務部設備拍發此項',fe:文，倂此奉閲。 

—九四七年十月十一日 

驻巴達維亞領事委S會"范文 

下列係颌事報吿書各項耍點的摘要，該報 

吿書業a完成並經全體一致通過，將於最早可 

能日期航g寄達，作爲報吿書第四3；?:。自巴達 

維亞寄出之確實日期，當另竈通知。 

"― .停火命合妥經頒發，w荷蘭與印度尼 

西亞共和國並不相信對方會實施此項命令，且 

雙方均未設法與對方就實施此項命令之方法達 

成垴谶。 

"二.共和國政府雖a下令着軍隊停留於原 

陣地並停止戰鬭，tB-荷屬東印度政府認爲該政 

府必須照原定計劃，在其劃定的界線區域內恢 

復治安。 

''三.大批共和國軍隊遵照共和國停火命令 

停留於原陣地，何荷蘭軍隊迅速迂迴前進，並依 

據荷蘭方面 f i於停戰令的解释，向共和國軍隊 

進行掃蕩。共和國政府指揮其軍隊從事自衞，並 

阻止荷蘭佔領地區內軍隊移動。雙方對停火令 

的解释不同，因此遵守該項命令，事屬不可能。 

"ra.除正規軍作戰外，尙有若干匪弑大肆 
打刼、屠殺、放火、睿掠。 

"五.卽在警察行爲未實施之前，居民所受 

盜瓱及焦土政策的苦痛甚深。在警察行動實施 

之際以及實施後，這種痛苦更加厳重。中國人尤 

其遭殃。 

"六.在荷蘭及共和國所佔領土內，行政與 

耕作情形都是在緊急狀態下進行。在荷蘭佔領 

的展域，目前人人畏忌、盗匪，又怕將來共和國方 

面報復。在共和國佔領的區城，由於正常進出口 

貿易中斷，普逼存在着缺乏情形。在共和國佔領 

的區域內，多數地方的糧食情形目前尙稱良好， 

但數月後可能惡化。 

"七.有勢力的印度尼西亞入，最多不過人 

口總數百分之五，實際上他們都是國家主義者， 

縱然不一定支持目前的共和國，但他們要求某 

種方式的獨立。們對荷蘭並不怎樣懷恨，而 

且認爲荷蘭協助治理這個國家，事雇重要。" 



領事委員會的電文如下： 

"下文所載是領事報吿書耍點的摘 

耍。此項報吿業經草擬完成並經全體一致 

通過，將於最早可能期間航g寄達，此爲 

報吿書第四章。由巴達維亜寄出的確實曰 

期將另電知。" 

瑰事會承美國代表將該項電文交來。不知 

道美國代表對於報吿書全文實際巳否由巴達維 

亞寄出，該報吿書何時可到達絲約一點，有沒 

有消1、報吿。 

Mr . AUSTIN ' (美利堅衆國）：我們、 16未接 

到巴達維亞方面任何來文，說除此項報吿摘要 

外，巳鸫寄出其他文件。這個摘要是星期日晚 

上到達的，當經美國代表閿於禮拜一轉送祕書 

長。這個文件提到安全理事會可W算非常迅速。 

主席：目前不知道報吿書何時可到，但我 

想大約數日內就會到。 

我們上次會議1決定展期審議這個P"1題時， 

理事會便a經接到三個'决議草案：一個是蘇聯 

代表[11提出的，2 —個是澳大利亞代表圑提出 

的，'一個是本人提出的。1那三個決議案的紂論 

並未完畢。我的名單上還有三位發言人要發言， 

我將依次請他們發言。 

不過我要求理事會從新考慮關於規定在這 

個距離遼遠，詳細情報極少的地區應採行動和 

措施的'决議案，目前就來進行表決是否賢明。 

所謂完全報吿書的摘要電文，的確使我們'多知 

道了一點消息，但是這仍然祇是一個摘要。我 

認爲，這並非可以進行詳細討論的一個文件， 

而且假如在一個星期左右我們可能接到更多的 

詳細情報，我不懂爲甚麼不等待一下。 

對於遠在數千里外的一個混凱局勢，要在 

這個 i^谶廳採取決定，我認爲頗爲困難。我當 

然服從理事會的意思，假使各位理事仍然認爲 

我們應該根據當前非常有限的情報表決這些決 

議案，那麼我們就舉行表決。 

我現在請那些發言人討論這件事情並表明 

他們是否仍堅持表决委員會當前的各項決議 

案。 

Mr . KATZ-SucHY (波蘭）：首先我要評論一 

下.主席最後關於延會的意見。我必須代表本代 

表團聲明，我們堅決反對延期討論這個問題。我 

們延期紂論這個問題巳有幾個星期，我認爲就 

是因爲理事，這樣拖延，纔使軍事局面惡化下 

去，纔使間題的解決較之過去尤爲困難。 

1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九十 

六號0 

a同上，第九十三號。 

我們等待領事報吿書巳終數週之久。我們 

接到了第一恫初*報吿，認爲很不IB滿，〗B.是 

從該項臨時報吿，我們也容易得到一些結論。今 

天我們接到了另外一個報吿。雖然這祇是一個 

竈報方式的報吿，我仍然認爲這個'文的內容 

使我們有對理事會當前各項決議案從速作一決 

定的必要。 

上次會議，我要求發言，打算首先就英聯 

王國代表在本理事^"提出並經比利時代表修正 

的'决議案，略加批評。我並未料到領事報吿書 

會在今天到達；否則我&保留權利，等W後再 

發言，那様便可以充分論述該項報吿書所載 

情報。 

我不得不很惋惜地指出，英聯王國代表圑 

所提決議草案完全迎合了荷蘭代表在本理事會 

所提出的要求。荷蘭代表在本會射論印度尼西 

i f i間題時，曾經屢次提到，理事會有^助荷蘭 

恢復印度尼西亞治安的貴任。有一次，他促請我 

們注意一項事實，就是由於外界的干涉——他 

可能是指安全理事會的干涉而言一一纔使得這 

個情勢越發困難，並增加印度尼西亜軍隊的反 

抗。 

實際上，他要求理事會和荷蘭政府軍隊合 

作，觏同對付印度尼西亚。我認爲這個決議案 

大部分符合了他的請求。決讖案首先提譏將荷 

蘭佔領的領土劃一條界線分開，將此項領土劃 

歸荷屬東印度政府控制。我知道在一九四六年 

的戰事當中，劃界間題和一個大致相似的提案， 

長期阻礙荷闊政府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籂 

結條約。. 

根據領事柔員會第一個初步報吿，荷蘭軍 

隊派先遣部隊分sa前進，留下很廣大的地展在 

印度尼西>s政府或印度尼西亞軍隊的完全控制 

之下。荷蘭政府辯稱，分界線是在先遣部隊的 

最前線各|pi，祇有在這個地區外，停火.令纔是 

"強迫性的"，在各先遣部隊到達的各點中間的 

地區，應准許荷蘭進行所謂掃蕩和其他的行 

動。英聯王國代表圑所提決議案，支持那個観 

點，並提議我們實際上把該領土的完全控制突 

給荷蘭政府。尤有進者，決議案措詞實同正式 

承認荷蘭政.府和荷蘭軍隊有權控制所佔領的領 

土。 

當印度尼西亞共和國1Î0理事會接洽，要求 

就此項戰事採取步驟，它確信理事會將依據憲 

章的明文和精祌，採取行動。我想像印度尼西 

亞政府和人民，對於戰事開始巳經若干星期而 

安全理事會並未採取有效行動～事，•一定非常 

失望。假使理事會通過這個決議案，我們就等 

於向着一個完全相反的方向倒退。那就等於命 

令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將荷蘭軍隊所佔領它的領 



土的大部分交給荷蘭控制。這樣一来便是夢實 

上，或者老實說甚至於法律上，承認荷蘭用征 

服方法所實現的控制。 

無論提出怎樣的修芷，或是怎樣變更措詞， 

都不能改變這個決譲案的精砷，我的確相信 

這個決譲案是逢背英聯王國代表圑的眞正用心 

的。這個决議案將印度尼西亞一片很大的土地 

交給荷蘭政府控制，那種慷他人之慨的精砷給 

人很深的印象，但是波蘭代表圑一定要投票反 

對。 

理事會當前已經有了蘇聯代表圑的一個决 

議案，還有澳大利亞代表圑後來提出的一個决 

譲案。在辯論的現階段，我不打笃批誶澳大利 

亞提案。我認爲理事會的注意主要應集中在蘇 

聯代表十月三日提出的決議草案，該草案規定 

軍隊立刻撒返到戰爭未爆發前所在的陣地。 

假使本理事會任何理事懐疑蘇聯決議案主 

張的這樣一悃步驟有甚麼必要，巴達維亞領事 

委員會新近到達的報吿書必定可以消釋他的疑 

蘼。這個報吿是經遇全體同意的一個完全報吿 

書的要點的摘要。我對於那個全體一致的決譏 

有很深的印象。我們對於該委員會是否飽度一 

致頗有懷疑，因爲我們知道該委員會五個委H 

其中三人代表在本理事會中否認印度尼西亞共 

和國有權列席會議的各政府，而且他們支持荷 

蘭政庥的軍事行動，說是"警察行爲"，並確認 

荷蘭政府在該領土内的主權。速這樣組成的一 

個領事圑體也不得不達到一種對於荷蘭代表的 

聲明打撃非常重大的意見。 

tB_是從報吿書一部分看出，委員會曾經企 

圜超越它的任務規定。我指的是摘要報吿第七 

段。當我們指派這個領事委員會在印度尼西亞 

工作，它的主要任務是關於停'火令的遵守。我 

們大家知道各方在理事會發表了許多不同的意 

見，我們也很淸楚戰事仍在繼績。因此該委員會 

負有職責進入戰事尙在饞績的領土內，並立卽 

就執行安全理事會建議的進展情形，提具報吿。 

我不知道我剛纔提到的那個第七段電文， 

是否根據前面各點所獲的一個結論。假使如此， 

那是完全和報吿書其他各項牴觸，並且違背委 

員會的目標，那就是一個負有特定任務必須履 

行的公正覼察人的圑體。該段措詞如下： 

"有勢力的印度尼西亞人，最多不過 

人口縐數分之五，實際上他們都是國家 

主義者，縱然不一定支持目前的共和國，但 

他們要求某種方式的獨立。他們對荷蘭並 

不怎樣懐恨，而且認爲荷蘭協助治理這個 

國家，事屬重要。" 

我們並未請委員會就印度尼西亞的政治形 

势和印鹰尼西亞境內各種政治勢力的閼係，表 

示任何意見。因此報吿書那一部分完全不合， 

本代表蘭認爲理事會應該立刻採取行動，f5囘 

該委員會。我不知道委員會採取了甚麼措施， 

來確定這些事實。委,會發現全人口祇有百分 

之五是圃家主義者，它是不是舉行過某種全民 

表决，或者說這個確實數字有甚麼根據？爲甚 

麼不是百分之七點五或是百分之六點二五？委 

s會視察這個領土祇有幾個星期之久，瓮提出 

百分之五這樣一個非常確切的數字。 

我認爲安全理事會應該立刻將其對於第七 

段的意見通知領事委員會。如蒙主席允許，我 

將討論其他各段。 

第一段稱： 

"停!^命令妥經頒發，但荷蘭與印度 

尼西亚共和國並不相信對方會實施此項命 

令，且雙方均未設法與對事就實施此項命 

令之方?é達成協議。" 

該段指出過去流行的若干謠言一大意說 

關於戰事的繼績，報吿書對印度尼西亜和荷蘭 

軍墚均有指責一一並非無故。 

不遇，第二段對於當地的情勢敍述得比較 

詳細；那一段措詞如下： 

"共和圃败府雖已下令着軍隊停留於 

原陣地並停止戰鬭，但荷屢束印度政府認 

爲該政府必須照原定計劃，在其割定的界 

線區域內恢復治安。" 

祇根據這一段，我們就可以要求理事會依 

照憲章第四十條最後一句，要求理事會"對於 

不遵行此項臨時辦法之情形，予以適當注意"。 

就荷蘭政府來說，停火令就是此種臨時辦法。 

再則，第三段又說： 

"大批共和國軍隊遵照共和國停火命 

令停留於原陣地，怛荷蘭軍隊迅速迂迴前 

進，並依據荷蘭方面對於停戰令的解釋， 

向共和圃軍隊進行掃蕩戰。共和國政府指 

揮其軍隊從事自衞，並阻止荷蘭估頜地1^ 

內軍隊移動。" 

安全理事會上次開會，澳大利亞代表指出 

"掃蕩戰"是一悃純軍事名詞，任何警察行爲都 

不能採取掃蕩戰。澳國代表的軍事知識是大家 

佩服的。因此，該段又證明荷蘭軍隊依荷蘭對 

於停火令的解釋，進攻一一或者是爲了掃蕩目 

的，但是在考慮這個問題的實體方面，那是無 

關重耍的——那些防衞自己陣地的共和國政府 

軍隊。 

我認爲根據以上所引領事報吿書的幾段規 

定，那些因認爲蘇聯決議案可能使間題愈趨複 

雜而不願投票贊成的代表們，目前大可改變他 

們的態度。 



撒返這些軍隊芷是依據憲章的精砷，而又 

有利於和平與安全。撒返軍隊是一個先決條件，‧ 

在目前情勢下，是履行停火令一侗不可避免的 

步驟。斡旋委員會最近就耍前往肇事地區，假 

使我們願意使該委R會能夠依據安全理事會的 

願望-和憲章的精神進行工作，那麼我們'必須株 

取先決歩驟，命令荷蘭政府撒返軍隊。 

關於這個問題，公斷能否成功，要看當事入 

是否處於平等地位。印度尼西亚代表並未得到 

這種平等的地位，因爲當第一次提議荷蘭軍隊 

和當局撒退到戰事未開始以前的地IS時，這個 

提議被本理事會否決了。 1 

那一次提?義被否'决後，時間又過了數星期， 

在這個時期中所獲得並經領事委員會兩項報吿 

書充分支持的經驗昭示吾人除建譲立刻撒返軍 

隊外，絕無其他辦法。過去發生其他爭端，時 

常採収撒返軍隊的措施，而且都獲得成功。印 

度尼西亞共和國和荷蘭雙方一定會立刻接受這 

個建議，這一點，我國政府絕不懷疑。 

Mr .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盟)：今天我們面前襬着駐巴達維亜領事委員會 

第二次報吿書。正如第一次報吿書一樣，該報 

吿書稱安全理事會關於停止印度尼西亞軍事行 

勖的決譲，目前並未實施。但是，第二報吿書 

載有若干補充細節，這是以前的報吿沒有的,波 

蘭代表對於這些補充細節巳經正確地促請我們 

^Ë:意0 

我們祇要一看領事報吿書頭兩三段就足以 

正確地推斷，安全理事會關於停止印度尼西亞 

境內軍事行動的決議並未付諸實施，目前也未 

被實施。直截了當地說，那個决議被人谟視。 

爲了某種理由，理事會若千理事在討論印度尼 

西亞的情勢時，竭力設法避免用那種說法。不 

過，我倒願意坦白一點，再度指出荷蘭政府正 

在漠視安全理事會關於停止印度尼西亜境內軍 

事行動的決議。 

第一，領事報吿書證實荷蘭政府和荷蘭總 

司令部對於安全理事會決譲擅自提出他們的解 

釋。例如，荷蘭當局認爲祇有他們纔能夠決定 

如何解釋與實施安全理事會這個決譲。荷蘭政 

府和荷蘭總司令部採取這種頗爲奇怪的立場之 

後，就得到同樣奇怪並令人不能同意的結論， 

就是說他們有權繼績敵對行動，並消滅仍然留 

在荷蘭軍隊佔領或包圍區域內的印度尼西亞軍 

隊。 

第二，領事報吿書明白指出，荷蘭政府及 

其總司令部用他們自己的方式來解釋安全理事 

1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六十 

八號,第一七三次會議。 

會決譲。我們祇耍閱諝領事委,會第二次報吿 

書第一、二、三段，就會得到惟一可能的結論， 

就是說荷蘭總司令部：IF-在明目張膽地公開破壤 

理事會的決議，安全理事會的決議，肉爲該司 

令部辯稱，祇有荷蘭當局能夠說fW安全理事會 

的決議應該怎樣解釋。 

我要再請理事會注意一件事實，就是當本 

理事會的決議被聯合國一個會員國破壤時，我 

們完全採耽不關痛癢的態度，這樣我們就嚴甫 

地損害了聯合國一惘機閼、安全理事會的權威， 

以及整個聯合國的權威。 

我們現在討論這悃破壤安全理事決譏的 

事情，彷彿把它當作一件無關重要的例行事件； 

何是理事會第一次開*，討論這個問題， 2便已 

經確認在印度尼西亜境內現在有軍事活動，有 

戰爭，這種情形甚至於那些從開首起就在這個 

簡題上支持荷蘭的政府代表，也不否認。儘管 

情形是這樣，儘管我們大家都知道在印度尼西 

亞境內現在有敵對行動，我們在關於印度尼西 

亞題至少舉行了十幾次會讒之後，竟仍然把 

這個問題當作一椿例行事項——安全理事會一 

項程序問題——處理。奉命就地調査實際情勢 

的各領事們，a經一再通知我們,，說該地戰事 

方興未艾以及荷蘭軍隊在從事他們所謂的掃蕩 

印度尼西亞軍隊工作。 

正是因爲安全瑰事會關於停止軍事行動的 

決議未被實施，又被荷蘭政府瀵視，蘇聯代表 

圑在很早的一次 a事會會譲中提出一個提,， 

主張雙方軍隊立卽撤至軍事開始前原來防地。 

那悃提議是根據一項考慮，就是說，不讒是那 

—方指責對方，假使把軍隊撤返到他們原來防 

地，那麼就不會發生戰鬭。假使雙方軍隊不接 

觸，也就無法發生戰事。 

從Œi^治觀點和基本軍事科學及戰略觀點來 

看，這樣一種措施顯然#發生效果，因爲縱令 

這種措施不能解決若干須待印度尼西亜情勢得 

到解'决方能消除的間題，至少可以終止在印度 

尼西亞的戰爭和軍事行動。 

理事 t "過去的,議曾經討論過蘇聯提案。 

我很抱歉不能不說，在這個提案首先提出時，若 

干國家代表爲了各式各樣的理由，所以反應大 

體上不大好。 

若干人採取一種不贊同的態度，因爲他們 

的政府從最起對於這個間題就公開站在荷蘭 

那一方面，雖然谷顯然在荷蘭，因又它是從事 

侵略的國家，反之印度尼面亞共和阈是該項行 

動的犧牲者。其他圃家的代表並未公開在這個 

同J:，第六十七號。 



問題上支持荷鼸政府。的確，他們並未公開宣 

佈支持荷蘭，佴是他們認爲蘇聩提案不切實際。 

理事會上次開會，澳圃代表一方面表示他很同 

情蘇聯提案，但是說這個提案不切實際。可是， 

澳圃代表並未說明這個提案不切«際的理由。 

其他不贊成蘇聯主張雙方撤返軍隊提案的國 

家，它們的代表也沒有說明理由。 

我們對於斷定提案之切合實際與否，包括 

改善在印度尼西亞內巳經造成之情勢的提案在 

內，摞準不同。蘇聯代表團認爲最切實際的提 

案，就是保證"種恢復印度尼西亞正常情形最 

有效辦法的提案。反過來說，蘇聯代表圑認爲 

假使通過以後祇是幫助延長巳成局勢或使局勢 

惡化的提案不切.實際。 

因此，確定某些提案是杏切合實際顯然有 

各種不同的標準。大約那些認爲蘇聯提案不切 

實豫的人捫，暴因爲這個提案荷蘭政府不能接 

受所以採耽這 à觀點。是，假如我們從那個 

角度來處理這個問題，那麽，最切合實際的提 

案頭然是把整悃間題交給荷蘭政府決定，那種 

辦法正是該圃政府在安全理事會所要求的。這 

樣一個結論事實上是從這種決定而產生的，這 

不是很淸楚麽？但是，安全理事會假使會採取 

這樣一(Bî^徑，勢將承認自身對於目前印度尼 

西亜的事件完全無力採取任何有效措施，而安 

全理事會大致à經這樣承認通。 

澳大利&代表的態度甚至更進一步，他提 

出̶項决議案，規定雙方軍隊至少撤返在八月 

̶日雙方所佔防地之後五公里，八月一日正是 

安全理事會通過閼於停止印度尼西亞境內軍事 

行勖的日子。1我必須坦白指出，通過澳大利亞 

代表的提案，可能除荷蘭政府之外，對印度尼西 

亞人、安全理事^、事實上，對於任何人都沒有 

好處，因爲這祇是安全理事會通過一項幾乎毫 

無用處的決讒的又一例子，我要強調幾乎完全 

無用的'决譏這幾個字。 

我記得我們不久以前所通過的澳大利亞代 

表的第一提案，該提案請斡旋委員會迅速行使 

職務。 2我當時指出，安全理事會無須通過這様 

—個決譏，因爲斡旋委員會旣然巳經成立， t 

—定開始工作。但是，有些人感覺應該通過 

—項决譏，大約是爲要至少在輿論方面造成一 

種印象。實際上，要派委,會的三個委員到澳 

大利亞去舉行第一次會譲，自無須通過這樣的 

決譏。假使我的看法不錯的話，目前他們應該 

1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六 

十八猇，第一七三次會議。 

2同上，第九十三號。 

是在赴澳大利亞途中，假使他們仍然在途中的 

話，那就好了。 

要求!1方革隊撒退到八月一日雙方所佔防 

地的澳大利S新決,案，並未提出甚麼新的東 

西。這個決議案是一侗幾乎無用的決案。我 

們很難得反對它，因爲它並沒有甚麼害處；事 

實上，這些决議案的特徵，是通過了 1£們，也 

沒有甚麼害處。 

我厲的不能證明這個決譏案是有害的，{14 

是它幾乎是無用的，因爲，我再說一遍，'(£對 

於印度尼西亞人，對於安全理事會，或是對於 

那些設法挽救印度尼西亞局勢而且適當保障印 

度尼西亞入民利益的入們，都沒有好處。從一 

種軍事觀點一--至少就許多軍事專家的意見來 

說——，這個提案甚至不能满足爲制【I：印度尼 

西亞境内戰事延績所必要的*本要件。在敵對 

軍隊之間，從前線撤退五公里或甚至十公里都 

不足以防Ik兩軍接觸（從這個名詞的軍事意義 

而言）0我認爲雙方軍隊可以用弓箭甚至良好的 

飛去來器，互相射撃，不要說近代的大砲。 

英聯王國代表提出一項甚爲古怪的决議 

案，蘇聯代表圑礙難接受。這個決議案規定在 

印度尼西亞劃一條分界線的簡單辦法。這樣一 

條分界線有個甚麼作用呢？它的目的就是讓荷 

蘭當局和荷蘭總司令部，在荷蘭軍隊於戰事爆 

發後所奪得的地區內，掌握絕對的支配。決議 

案的用意大概是，一旦割定分界線之後，所有 

荷蘭軍隊在分界線後面所佔領的地區，就可掃 

淸印度尼西亞軍隊。 

各位理事可以自己判斷這個提案的目的'究 

瓮是甚麼。難道它對於印度尼西亞人的利益提 

供絲毫的保障麼，或是卞祇是有利於荷蘭當局 

和荷蘭總司令部呢？對我，這個提案的目的 

是十分淸楚的。卞是爲了——而這就是這個提 

案的客觀意義一一再進一步增強荷蘭當局，荷 

蘭總司令部和荷蘭政府的地位，而且更進一步 

加緊那個袢在印度尼西亞人民頸上的圈套。 

最後我要促請理事會再度注意一件事，這 

就是惟一有效的措施是把雙方軍隊撒返到戰爭 

爆發前雙方所佔防地，而不是撤返到雙方在八 

月一日安全理事會通過關於停止軍事行動的決 

議那一天甓方佔領防地。我要強調指出，假使 

我們再事遷延，不通過這個'决譏，那麼安全理 

事會將因此對於目前印度尼西亜存在的局勢負 

起一個更爲重大的責任。 

蘇聯代表》1期望安全理事會認真處瑚這個 

問題，絕不輕易放過，最後採取必要措施，妥 

善保障印度尼西亞共和阈的利益，像我巳經聲 

明過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確實是受荷蘭無故 

武装侵略。 



Mr. L6PEznW命比iîîO: . i ^席建;我們應該 

等待，.然後我們當m"^：,?^的三惘不同 

宪«収行ifV；，我,爲這W牛張S:很if/ÏW和常有 

性的。這三俩！ Jh m ffl: a-從一惘事實出發，就 

！i-i»;^火令〉3有《-;5守；我很鄭ift自問，假使沒 

有一個押:保^，可以使我們相信這》^^提案會 

《 - i S守，邯^就^我們迪過三項提案中的任 

何一 J ï i ,到底有沒有很大用處。 

這 a我們所而， } n的極爲m %：的'4î赏。 

f'g'RfT在八s—日通過一項耍求ft: lit戰Kl的決 

M;現在我們收到颌，委E^ f r—搁非常具體 

的報吿書，內稱： 

- 共和阈政府雖巳下令 ,隊停留於 

WM地、、fe ('？ \VM \m ，但荷rs東印度政府認 

爲该政府必須照原定計剷，在其劃定的界 

線fe';域內恢fti治安。" 
報吿書第三賴稱： 

-大批共和阈' 'TÏ隊遵照共和國停火命 

分停留於原陣地，但荷蘭軍隊迅速迂ÏM前 

進，>lfe依據荷方面對於停戰令的解稃，("] 

共和國审隊進行掃蕩戰。共和國政府指揮 

其帀一;;汆從事肖:;S，並阻11:荷蘭佔颌地區內 

侈勋。：il方對停火令的解稃不同，因 

此遵守該項命令，事屬不可能。" 

假使他們不守我們的命令，我認爲我們 

應該决定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們如何進行或是應 

该做些S麼，使他們'遵守我們的命令。否則， 

這些命分完全無用，而且使安全理事會處於我 

認爲是並非一種很猥狽的地位，而是一種非常 

嚴袁的地位。假使安全理事會一而再地繼續通 

過若干決讖，而且ff,上通過就有人不遵守，那 

麼安全理事會的威信和權威將成甚麼樣子？那 

有甚麼用處呢？ 

我認爲這個事情非常嚴重，對於本組織的 

存立關係翁大，我認爲在我們沒有確定決議案 

有無可能付諸實施之前，不要苒通過決蘸案，是 

—種明智的辦法。 

在希臘問題上面，多數人的意志受到挫折 

——我是沿用我們那位德髙望重的同事敍利亞 

代表.的話一一所以受到挫折是因爲否决權的行 

使，而這個否决權依據我們的憲章是一種正當 

權利；至少它是憲章規定的理事會五個常任理 

事所應享有和行使的一個特權。但是，安全理 

事^"多數理事並不满意理事會的'决議一而再地 

被入否决，假使我對於這種情勢了解正確，那 

就是美國向大會呼籲，而這個呼籲不僅獲得安 

全理事會中贊助美國所提各項決議案的理事們 

的贊助，而且也得到其他許多國家支持的原 

因。他們在第一委員會第七十二次會譲巳經獲 

得成功，通過一項設置巴爾幹邊界問題特設委 

H (，的決纟。 1我就f嗜有一個巴爾幹邊界問 

題委3會，在邢W情形下,某方在安全瑯中 

就,121 投這一個^mf7問題所行使的否'决權， 

巳經被椎翻了。 

我們現在有一個頻似和同m m不:的問題。 

當本糾織一個*資國，並非安全fi事會常任理 

-m^小'遵守安全理事ft或大^的命令而使得 

多數入意志，到挫折時，我們應該怎麼辦？我 

liSîs ，這#-少m K外一個問m同様厳，。我 

們巳鸫後出?次火分， ‧ J i i們而前還襬^這個 

報吿書，這個«4吿 i ftMfe个'.一次而且大約也 

不^是^後一次，M個報吿書措 i lSJ如下： 

-^火命令'《抨頒狻，W荷藺與印度 

尼 西 不 相 信 對 方 * 實 施 此 項 命 

令，且?I方均未？》與對方就實施此項命 

令之方法達成協^。" 

據我看，我們至少要做到的事，或是說我 

們在這憫時K第一件應該做的事，便是耍求這 

個爭端的當事國派^接洽，以期雙方停止任何 

榨類的敵對行動。我們必須試用一悃更好的辦 

法，要這個爭端的兩個當事國用比較截至現在 

更爲確定的方式通知安全理事會，吿訴理事會 

各該當事國是否願意遵守安全理事會的命令或 

建譏。否則，我相信人們越來越會很有理由地 

得到某種印^，那種印象是甚暧呢，就是說假 

使毎次遇到一件新事件，我們就吿訴全世界說， 

我們並未有任何積極的成就，我們祇有從聯合 

國一個機關推到另外一個機關，把同一問題從 

安全理*f會搬到大^，或是從大會搬囘安全理 

事會；這樣聯合國就一天一天地變成毫無力暈 

了。 

希臘間題的情形就是這樣，我誠恐西班牙 

問題的情形也會變成這樣，因爲大會的建,沒 

有付諸實施,我們照理要處理這個西迸牙間題。 

其他幾項'非常重要的間題也有同椟情形，而且 

我堅決相信在我們未進一步？'1論之前先考慮一 

下這種情勢，那是很重要的，而且對安全理事 

會來說，也是很有建設性的措施。 

無論我們要求荷蘭政府和印度尼西亞共和 

國政府撤退到軍事行動未開始前他們所佔頟的 

防地，或是撤退到停火合頒發時他們所佔領的 

防線之後五公里，或是像英聯王國代表所主張 

的，等待,劃定一條臨時分界線，（這一條線事實 

上將鞏固荷蘭政府在不遵守停火令的最後兩個 

月內所佔領的地展）一一無論我們如何決定,我 

相信我們應該設法確保我們决不再通過一項不 

會受遵守的'决議案。 

1參閱大會第二屆會正式紀錄，決議案第一 
九〇號（11)。 



假使這樣一悃'决讒案不會受遵守，理事會 

的時間最好要用來嚴理其他的問題，關於那些 

問題我們有比铰更'合理的保5爷，相信如果採取 

積極行動，會獲得更大的成功。 

因此假使安全理事會認爲這些言論頗有可 

取的話，（我有很大的信心理事會會如此)我便 

要對於蘇聯提案或是澳大利亚提案，提出一項 

修正。這個修正案的大意，是由理事會要求當 

事國派員接洽，以期雙方停11:任何敏對行動， 

而且要讓他們一雙方政府一通知安全理事 

會，是否願意遵守安全理事會建議。 

末了，我要促請理事會注意，就我記憶所 

及，荷蘭政庥並未向理事會提出確實保證，說 

它將遵守停！le令。爲證明我的記憶正確起見,我 

今天宣讀在我們開始討論這悃問題時所說過的 

話，旅且我在荷蘭大使館一九四七年八月三日 

來文中找到下列這-^段： ' 

"荷蘭政府鄭重考慮安全理事會向食 

事雙方提.出呼顢之理由後，業a訓令荷» 

束印度副總脅與共和圃當局接洽，俾雙方 

停It̶切敵對行爲。"1 

因此，我在修正案所提出的字句，和荷蘭 

政府來文的字句是一樣的。 

我還要促請安全理事會注意這個事實，就 

是依照這一悃報吿書，和這個簡題的全部進展 

情形來看，當事國對於這個命令似乎各有不同 

的解釋。我認爲牍使把那一點解決了，就是說 

安全理事會所頒發的這些命令是否可以作各樣 

的解釋，或是有無一個明顯的理所當然的解釋， 

那是最有用的。我謹提出，倘使停火令可以有 

許多種解，，那麼，理事會最好花一些時間來 

作成—項確定不移的解釋。 

Mr . EL-KHOURI(敍利亞）：^巳經念過襬在 

我們面前的領事委員會報吿書，'我很欽佩這些 

報吿書所表現的公正無私的態度。 

第二次報吿書第三段下列一句引起我的注 

意："墜方對停'尺令的解釋不同，因此遵守該項 

命令，事屬不可能"。這是很重要的一句話，應 

該考慮這句話的異意和â"義。 

從實際和軍事觀點來看，安全理事會八月 

一日所頒發的停'尺令很不淸楚。理事會紙是要 

求當事II方停'尺，沒有涉及其他。在那個時候， 

敵對键方正在混戰。雙方軍隊都進入對方陣線， 

而且許多地方，先頭部隊非常深入。有些軍隊 

所韙的地位從所佔領土地的觀點來看，非常不 

利；另外～些軍隊則處於優良地位。 

1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六十 
九號。 

停*夂以及停在原陣地，也不向前往後移動， 

也不調整他們的陣地使其可以防守，這是不切 

實際的。我認爲這是停火令未受切實遒守的锞 

由,.因爲當事國對停'尺令解釋各不相同。 

我記得安全理事會通遇這個决讓時，蘇聯 

代表提議除了通過停火令之外，理事會也應該 

建議雙方軍隊撒退到他們原來的防地。當時這 

個提議未被通過，理由是說時機似嫌過早。當時 

我們主張暫時等待數日，看看該項停火令的執 

行螢展如何；我們又說或許在下星期我們可以 

討諭另外一項提案。 

現在B經過了六七個屡期，而這悃問題還 

沒有提出來trs舍或作任何决定。爲使當事雙方 

間保有和平，停火令受尊重和遵守起見，我 

應該劃定兩個敵對軍隊的防地，使彼此閱有一 

定的距離。爲了這個理由，我認爲假使我們討 

論我們富前各提案中的—郯分，而且'决定了某 

種實施提案的方法，那麼這些提案將有很大的 

用處。 

我現在討綸我們當前的三個提案。我首先 

說英聯王a的提案。那個提案說應該劃一條分 

界線，把當事雙方所支配的頜土分開。假使我 

們能夠立刻劃定一條分界線而不拖延的話，這 

是一悃很好的程序。但是我認爲這是非常艱難 

的工作，我不相信領事委,會能夠完成這一項 

工作。要割定南軍分界線，便得有專家前往肇 

事地點,將界線劃定在這個山上或是那個地點， 

在雙方軍隊的後方或前方，以爲割定分界線的 

基點。我不相信領事委員會有這個能力、資格或 

方法迅速地辦理這項艱難的任務，假使這個工 

作由雙方達成協議來辦理,那是可能的。伹是， 

領事委g會沒有權力硬要當事國照它的願望去 

做。因此我認爲英聯王國提案並不切實可行。 

我現在來談澳大利亞提案，該提案措詞如 

下： 

"安全理事會, 

"爲確保其停火令受遒守起見， 

"爱請荷蘭及印度尼西亞欧府各將其 

本國軍隊，至少撤至八月一日停火令頒發 

之日各該圃軍隊所佔防地後方五公里。" 

這個提案也可以嚴厲批評。有些部隊可能 

完全沒有推進。他們可能很久以來就在同一個 

陣地。現在我們要求他們甚至於從戰爭開始前 

所佔防地撒退五公里。其他一些部隊在戰鬭中 

或許a經從他們原陣地被逐返幾公里。難道我 

們現在還要要求他們再撖退幾公里麼？別的軍 

隊a經推進二十、3十甚至五十公里。我們不 

知道他們過去的防地以及他們現在所保持的防 

地。也許假如我們要求他們撒退五公里,他們會 

要遨在沒有食水或營幕設慷的沙漠中。因此這 



侗提*非常ft"糊，我,ig^.艮-無法宵施的。假使 

從帀.舰點來>fî ，撒退、P-隊十公里的提案是妥 

當的話，那麼在！；!^案^可以j|p〗î^隊應撤返到 

足以確保《2方"içf隊之問有十公里的距離的地步 

一"^H-M祇適用於巳綏推十公里以上的軍隊。 

m a我認要;那《^根本沒有推進的审隊撤退 

i â :小'妥當的。或,作有隊巳經失掉了他們所 

佔的地方。我們不知逍。因此，我認爲澳國決 

个'切實降，也不產生良好的結果。 

$三僴决璣案是蘇聯提出的。我認爲這是 

—個切實可行的决遴案，因爲它規定一條雙方 

久ti接'墜的分界線。那一條分界線是在兩年或 

兩年多以前雙方協 i l劃定的。 

將軍隊撤退到他們原有防地，有甚麽阻障 

或可以反對的地方呢？我所聽到的惟一反對理 

由是荷蘭代表提出的，意思說，那會發生報復 

行動和其他殘5^行爲。荷蘭代表進一步說，印 

度尼西亞人扣留一些人質，全靠荷蘭軍隊住在 

當地饞沒有發生殘暴的行爲。 

我們的確了解這種R對理由有它的道理。 

不過，我認爲除了讓荷蘭軍隊長久停留在這些 

防地之外，還有另一種解決辦法。譲荷蘭軍隊 

長久停留，那是用不着的。譬如說，由安全理 

事會向印度尼西亞共和圃建議，立剁把這些人 

質全部鞸放，將其安置在一個安全地方？又譬 

如說，由安全理事會要求赏事國雙方大教自從 

戰爭開始以來的各種政治犯？假使宣佈大赦， 

就無須再顧慮報復、mi迫及迫害這一類的事 

情。 

目前大會一悃委員會正在討論殘害人蓽、 

屠殺民族問題以及那一類性質的問題。大會巳 

經宵佈殘害入霉或^殺a族是一種圃際罪行^ i 

我了解在這悃問題上，有歐洲人和中國人受到 

迫害。那的確是決不能容許的。一面宣佈大赦， 

—面撒退軍隊到廪有防地，這可能是一個良好 

的補救辦法。 

我不懂得那些事情要經過公斷，或由當事 

國自行和解。我知道荷蘭政府並未要求任何印 

度尼西亞的領土。在他們中間並沒有領土的爭 

端。自從雙方草擬和簽署LINGGADJATI協定以 

來， 2邊界早就確定。荷蘭政府聲稱它進入印度 

尼西亞是爲了要防 ihîâ害和懕迫<»我們應該改 

用別的辦法來挽救這種迫害情形。 

我提,鞸放人質,大赦一切政治犯，並保 

證這些措施將來不被違反，荷蘭政府軍隊撤退 

到他們原來的防地。 

1參閲大會第二屆會正式紀錄，決譏案，第一 
八〇號（11)。 

2參閱"印度尼西西共和國政治事件"銥約荷 
蘭新聞离出版。 

假使我們3t 方市隊留在彼此相近的陴 

地，常躐蹯欲)邪麼安仝《 ' : ' l t f r所頒^^的 

停火^就 f f r坊、場上的士 s-ïFjrrfû ^ 數 
士 ^ 沒 有 知 i â ， 對 於 安 成 聯 " ^ 的 性 

皙一無所知。他們們《 'èf不W晚i^W&J势；常他 

們和昨天殺戮或SIS掩他們的弟兄父的入們 l iû 

對面的時候，沒有入能夠阻ibWl們犯罪111逄K 

停火令。 

W此，我認 î S I K使蘇聯 f t ^ î î同在他的〗. ' è 

案增設一項規定； I I I〗定放/^ f 4 ,大赦那政 

治犯，Wl^ià—/f就可"解決這項問題，> l f e促 

進停 i /c分的 it î守。 

蔣先生（中阈）：領'〗"委會報吿書雖然遲 

延了好久微到，&J是不偏不倚，很公正，rtiili 

使我們ë明瞭印度尼西亞境内的情形。停火令 

未被遵守，關於那種情形，報吿書直接間接提 

出三個；fii因。 

第一悃原因載於第一段，該段說當事國雙 

方彼此缺_^(1任。根據該段,雙方都應負責，罪 

過相同。 

不遵守停火分的第二個原因載於領事報吿 

書第三那就是荷蘭軍隊從事掃蕩戰。掃 ^ 

戰杲一種軍事行動，採収這種行動是根據軍事 

上的理由。1根據本報吿書來判斷•我認爲印度 

尼西亞的荷蘭當局違反我們的憲章，違反我們 

的决謠案。 

最後還有第S個原因，見二、四兩段。第 

二段實際上是說，荷蘭政府着其軍隊恢復治安。 

第四段又稱:''除正規軍作戰外，尙有若干匪幫 

大肆打劫、屠殺、放火、虜掠。" 

殘酷和秩序诓亂的事實是不可否認的，倂 

是該地情形非常诓淆。有些時候，無辜平民 

——歐洲入和中國入，入與竟——被非正 

规軍部隊逮捕。在涫息未傳達到外面的世界之 

前，這些非正规軍就把這些無辜平民殺戮了 

事。有的時候，許多受禍者逃跑出去。遇到這 

種情形，那些受禍者就向附近的當局控訴，那 

些當局有時是印度尼西亞當局。這些控訴事件 

向印度尼西亞當局提出後，有兩種可能。我知 

邋有的時候印度尼西亞的軍事或民政長官立刻 

採蹈 Ï動，椟救那些5禍者。別的時候，印度 

尼西亞當局不答種，也不採取"動。當事官吏 

或因爲缺乏一種意志，或因爲缺乏實力，無法對 

付那些從事逮捕或擄掠的非正規部隊。 

另有一些情形是受禍者逃出了，沒有被 

捕，後來走到荷蘭當局處呼籲。荷蘭當局怎麼 

辦呢？我知道有些時候荷蘭軍官說："我不能#〖 

助你甚麼，因爲假使我把我的士兵派去對付非 

正規軍的郯隊，邯麼成功湖的安全理事會便要 

說我違反停令"。有的時候，那些軍官們向受 



禍者說:"講你袷我一侗保5巧，撙保安全理事食 

不會貪佈我逮命分，那麽，我就設法^救你 

們；否刖，我不能這辦"。還有另外一情形 

是：荷蘭'，TÎ官可能說，"講你吿訴我，你的朋友 

和親戒被枸禁在甚麽地方做人質，我就可以馬 

上設法去救"。事實上他們的確tr經爲了這種 

事出彼。 

像這種情形是不是違反停火令？ 使遇到 

這樣一種呼額，一俏荷闆审官的職责是甚麽?遇 

到這一類的事倩，我不敢相 f t f i己的判斷一定 

對，我顔意吿訴理事像這一類的事情實在不 

少。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停火令未被iS守的瑰 

由的確是很複雜的。我認爲我們並不知逍奧相。 

我恐怕我們在這裹採奴的任何行勋仍然是無用 

的，而且可能使局勢變得更壊。 

假使我們得^保趲，說蘇聯決議^通過之 

後情形不會更加惡化，那麼我顔意贊助蘚聯'决 

瀵案。我說"情形更加惡化"，我的口氣是很温 

和的。單從撒返軍隊一點，我不期望局勢會有 

改進。我祇要確知撒返軍隊以後，那個多事地 

展情《不^"比撒退以前還要惡化，那麽我就要 

Î Î助我們目,所討論的這個決讖案。 

敍利亞代表主張iî'〗印度尼西亞當局建讖實 

行大钕，以保護生命財產，並放棄報復，這樣 

可以坩途决瓖案，這種主張是朝肴正確方向的 

—歩。但是我們*u果獲得印度尼西亞當局的保 

m,我們就巳經速到我們的目的麽?完全不然。 

我絲毫也不懐疑印度尼西亞當局的善意；我也 

絲毫不懐疑他們的誠意。事賓是他們歴次說遇 

的話，對於在戰地的非正式部隊的領袖們一點 

不生效用。這些都是實際的倩‧％。這並不是理 

淪；這,là不是原則。這些都是事實，假如我們 

要^理事實，我們就必須面對事實。 

因此假使我們能夠 S I上建立某種國,警 

察，邠麽我一定要支持蘇聯提案。假使爭端當 

事國同意某棰共同的瞀察辦法，我也要支^蘇 

聯央,案。假使理*會的斡旋委R會,會!^w】我們 

保。嗜這個决通過後情《不會惡化，那麽我 

也 ^助這個决案。假使領事委 ,會保證這悃 

决遴案通過後愴《不致惡化，我也贊助這個决 

mm.假使上述各種條件有一項可以辦到，我一 

定很高典支持這一項决議案。 

何在目前，^於上述這些事實，我不知道 

這些條伴如W可以辦到。因此假使主席將蘇聯 

表;;t ,我不能不枭權。不過,假若我能 

夠獲得時間，來判定那個决議案的可能效 

果,那時,我就可以决定是否贊助這個決譎案。 

闋於澳大利亞决遴案，我認爲敍利亞代表 

的批評很有根據。因此本代表M仍然âS.爲，在 

會未向理事會提出詳細報吿，以及行 

將到戰地的〈* m委(亏未就這倜問题"我們 

再 i ! è供一情報之à i i ,我們不應«取仟何新的 

行勅。 

本代立場，忭終有入K疑。十月十一 

日 ， ' 蘇 聯代表對於一示 f f t ï f ,那倘事 

實是因爲中國代表W木來支恃印〗、S〗1̂ : i«i ft的獨 

±mm ，可《><fM ' i tfr屮m'in ai強力地支持 

這憫獨立述動。我們的立4i Ji ，我們f5助印n尼 

ft"«s獨-、'[,^m-îi我們个「3its，3£說不上支恃，他 

們 所 犯 的 那 f 。 ^們,i:&爲那榈不：y: - *獨 

立的適當途?<；？。鄙意,,：{̂ is现'lifr不應忽略戰地 

的實際情形，對於M " ai不應纟《在近褰上 

給十任何持。）9^^^.現在，我沒有將詳細情形 

報吿件，W爲我不 is f iSW礙一個我們認爲 

弟兄一般的民族的政治èîf途，也因爲我相信共 

和圃的钡袖們道義上對於這些暴行不能负賁。 

結果怎樣？前途又是怎樣？前面已經說過， 

當事雙方有一個LINGGADJATI協定，這個定就 

是爲要建立一悃主權獨立的印度尼西亜共和 

國。雙方現在仍然遵守該欲定的規定。假使大 

的政治問題解決了，我們一直在這裹處理的問 

題便會消失，也就沒有理由再讓軍事上的理由 

實行掃蕩戰。維持治安確是印度尼西亞人和荷 

闥當局的共同願望，完成那個任務之道不是當 

事雙方起銜突或彼此;£對，而是彼此合作。 

因此在瞻望未來時，我認爲關於印度尼西 

亞問題，最首要的目檫就是解決成爲主要問題 

的政治B>3題。當然還有其他若干令八苦惱，困 

難和頗可惋惜的問題，但是我認爲假使沒有關 

於當地愦W的充分詳細知識，我們在這倜階段 

處理這些間題使不會有任何成功。一旦我們開 

始處大茼題，獲得解'决，我相信這些其他問 

題都會無形消失。 

主席：我必須徵詢理事會各理事的意見， 

看大家的意思如何。現在已經是午後六點多鐘， 

原來名單上狻言人差不多都已經講完，現在又 

有三位發言人，其中一位可能需要雙重翻譯。我 

認爲我們不.能希望在今天晚上一個合理時間內 

得到任何結論。有沒有任何延會的提>iâ，或是 

延4^開會時間希望得到一個最後的結論呢？我 

媸候理事會公决。 

M R . L É P E Z (哥侖比亞）：我提議延會。 

主席：因爲沒有人反對，現在決定延*。有 

人說我們明天午後三時可以繼續開會。 

MR- DE LA TOURN ' ELLE (法闊 i S ) :我相信明 

天午後常規軍備委 f t會要開會。 

主席：那麼理事會下一次會議就在十月十 

六日星期四午後三時舉《寸。 

Ç午後六時五分散會。) 

J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錢,第二年，第九十 

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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